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召集委員蔡委員培慧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文化基本法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法案名稱。

法案名稱　文化基本法

主席：法案名稱照審查會名稱通過。

宣讀第一條。

第　一　條　　為保障人民文化權利，擴大文化參與，落實多元文化，促進文化多樣發展，並確立國家文化發展基本原則及施政方針，特制定本法。

文化事務，除其他基本法有特別規定者外，適用本法之規定。

主席：第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條。

第　二　條　　國家應肯認多元文化，保障所有族群、世代與社群之自我認同，建立平等及自由參與之多元文化環境。

國家於制（訂）定政策、法律與計畫時，應保障人民文化權利及文化永續發展。

國家應保障與維護文化多樣性發展，提供多元化公共服務，鼓勵不同文化間之對話、交流、開放及國際合作。

主席：第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條。

第　三　條　　人民為文化與文化權利之主體，享有創作、表意、參與之自由及自主性。

主席：第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陳學聖等提案第三條、委員張廖萬堅等、委員陳亭妃等分別提案第十九條均不予採納。

宣讀第四條。

第　四　條　　人民享有之文化權利，不因族群、語言、性別、性傾向、年齡、地域、宗教信仰、身心狀況、社會經濟地位及其他條件，而受歧視或不合理之差別待遇。

主席：第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條。

第　五　條　　人民享有參與、欣賞及共享文化之近用權利。

國家應建立友善平權之文化環境，落實人民參與文化生活權利。
主席：第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條。

第　六　條　　人民享有選擇語言進行表達、溝通、傳播及創作之權利。

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與臺灣手語，國家應定為國家語言，促進其保存、復振及永續發展。

主席：第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七條。

第　七　條　　人民享有創作活動成果所獲得精神與財產上之權利及利益。

國家應保護創作者之權利，調和創作者權益、產業發展及社會公共利益，以促進文化發展。

主席：第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八條。

第　八　條　　人民享有參與文化政策及法規制（訂）定之權利。

國家應確保文化政策形成之公正與公開透明，並建立人民參與之常設機制；涉及各族群文化及語言政策之訂定，應有各該族群之代表參與。

主席：第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九條。

第　九　條　　國家於政策決定、資源分配及法規制（訂）定時，應優先考量文化之保存、活化、傳承、維護及宣揚，並訂定文化保存政策；文化之保存，應有公民參與機制。
國家應定期普查文化資產，就文化資產保存、修復、活化與防災，提供專業協助及技術支援，必要時得依法規補助。文化資產屬公有者，應由所有人或管理機關（構）編列預算辦理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屬私有者，國家得依法規補償、優先承購或徵收之。

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文化保存義務之履行，有監督義務；地方政府違反法律規定或怠於履行義務時，中央政府應依法律介入或代行之。

主席：第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條。

第　十　條　　國家為尊重、保存、維護文化多樣性，應健全博物館事業之營運、發展，提升博物館專業性及公共性，並應藉由多元形式或科技媒體，增進人民之文化近用，以落實文化保存、智慧及知識傳承。

各級政府應建立博物館典藏制度，對博物館之典藏管理、修復及踐行公共化等事項採取適當措施。
主席：第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國家應促進圖書館之設立，健全圖書館事業之發展，提升圖書館人員專業性，並應藉由多元形式或科技媒體，增進人民之圖書館近用，以落實圖書館功能及知識傳播。

各級政府應建立圖書館典藏與營運制度，對圖書館之典藏管理、館藏資源開放使用、館際合作及閱讀推廣等事項採取適當措施。

主席：第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國家應致力於各類文化活動機構、設施、展演、映演場所之設置，並善用公共空間，提供或協助人民獲得合適之文化創作、展演、映演及保存空間。

主席：第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國家應鼓勵人民積極參與社區公共事務，開拓社區公共空間，整合資源，支持在地智慧與知識傳承及推廣，以促進人民共享社區文化生活及在地文化發展。
主席：第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國家應於各教育階段提供文化教育及藝文體驗之機會。

國家應鼓勵文化與藝術專業機構之設立，並推動各級學校開設文化及藝術課程。

國家應自行或委託學校、機構、法人、團體，辦理文化與藝術專業及行政人員之培育及訓練。

主席：第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國家應促進文化經濟之振興，致力以文化厚實經濟發展之基礎，並應訂定相關獎勵、補助、投資、租稅優惠與其他振興政策及法規。

主席：第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國家應訂定文化傳播政策，善用資通訊傳播技術，鼓勵我國文化數位內容之發展。

為提供多元文化之傳播內容，維護多元意見表達，保障國民知的權利，國家應建構公共媒體體系，提供公共媒體服務。

為保障公共媒體之自主性，國家應編列預算提供穩定與充足財源，促進公共媒體發展及其他健全傳播文化事項。

主席：第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國家應訂定文化科技發展政策，促進文化與科技之合作及創新發展，並積極培育跨域相關人才、充實基礎建設及健全創新環境之發展。

主席：第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國家應訂定文化觀光發展政策，善用臺灣豐富文化內涵，促進文化觀光發展，並積極培育跨域相關人才，營造文化觀光永續之環境。

主席：第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國家應致力參與文化相關之國際組織，積極促進文化國際交流，並鼓勵民間參與國際文化交流活動。

國家為維護文化自主性與多樣性，應考量本國文化活動、產品及服務所承載之文化意義、價值及內涵，訂定文化經貿指導策略，作為國際文化交流、經貿合作之指導方針，並於合理之情形下，採取適當之必要措施。

主席：第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條。

第二十條　　文化與藝術工作者之生存權及工作權，應予以保障。

國家應保障文化與藝術工作者之勞動權益；對從事文化藝術創作或保存工作，有重要貢獻者，應給予尊崇、獎勵及必要之協助及支持。

主席：第二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一條　　國家應健全文化行政機關之組織，配置充足之人事與經費，並結合學校、法人、網絡、社群、非政府組織及文化藝術團體，共同推展文化事務。鄉（鎮、市、區）公所應指定文化行政專責單位或人員，負責文化事務之規劃、輔導及推動事宜。

國家以文化預算對人民、團體或法人進行獎勵、補助、委託或其他捐助措施時，得優先考量透過文化藝術領域中適當之法人、機構或團體為之，並應落實臂距原則，尊重文化表現之自主。

主席：第二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二條　　全國性文化事務，由文化部統籌規劃，中央政府各機關應共同推動。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應協力文化治理，其應協力辦理事項得締結契約，合力推動。

文化部應每四年召開全國文化會議，廣納各界意見，並研議全國文化發展事務。

地方政府應建立人民參與文化政策之常設性機制，並應每四年召開地方文化發展會議，訂定地方文化發展計畫。

行政院應召開文化會報，由行政院院長召集學者專家、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首長組成，針對國家文化發展方向、社會需求及區域發展，定期訂定國家文化發展計畫。國家制定重大政策、法律及計畫有影響文化之虞時，各相關部會得於文化會報提出文化影響分析報告。

行政院各部會預算屬於文化支出者，應就資源配置及推動策略，納入文化會報協調整合。

主席：第二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三條　　國家為落實多元文化政策，應積極延攬國內、外多元文化人才參與文化工作。

為推動文化治理、傳承文化與藝術經驗，中央政府應制定人事專業法律，適度放寬文化及藝術人員之進用。

為充分運用文化專業人力，對於公務人員、大專校院教師、研究機構、企業之文化及藝術專業人員，得採取必要措施，以加強人才交流。

主席：第二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四條　　各級政府應寬列文化預算，保障專款專用，合理分配及運用文化資源，持續充實文化發展所需預算。

文化部應設置文化發展基金，辦理文化發展及公共媒體等相關事項。

主席：第二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五條　　國家為保障人民文化權利，促進文化永續發展，在締結國際條約、協定有影響文化之虞時，應評估對本國文化之影響。

主席：第二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六條　　為維護文化藝術價值、保障文化與藝術工作者權益及促進文化藝術事業發展，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辦理文化藝術之採購，其採購之招標文件所需載明事項、採購契約範本、優先採購之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文化部定之。但不得違反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之規定。

法人或團體接受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補助辦理藝文採購，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但應受補助者之監督；其辦理原則、適用範圍及監督管理辦法，由文化部定之。

主席：第二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七條　　各級政府應對人民文化權利現況與其他文化事項，進行研究、調查、統計，並依法規保存、公開及提供文化資訊，建立文化資料庫，提供文化政策制定及學術研究發展之參考。

文化部為辦理文化研究、調查及統計所需之必要資料，得請求有關機關（構）提供，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各該機關（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所取得之資料，其保存、利用等事項，應依相關法規為之。

主席：第二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陳學聖等提案第十七條、委員張廖萬堅等、委員陳亭妃等分別提案第二十七條均不予採納。

宣讀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八條　　人民文化權利遭受侵害，得依法律尋求救濟。

主席：第二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九條。

第二十九條　　本法施行後，各級政府應依本法之規定，制（訂）定、修正或廢止文化相關法規。

主席：第二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條。

第三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主席：第三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文化基本法（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文化基本法草案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所作之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一、
為調和著作人權益與社會公眾利益，促進國家社會文化發展，請行政院於1年內盡力完成著作權主管機關之移轉。

二、
為保障文化藝術工作者之勞動權益保障，並配合文化基本法第20條之訂定，爰請文化部應儘速修正「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並盤點藝文工作者相關保障法規，並與相關部會進行協商，於6個月內提出修法建議。

三、
為彰顯對文化政策之重視，請行政院修正文化會報設置要點，將文化部部長列為文化會報副召集人之一。

四、
各級政府文化預算應逐年成長，保障專款專用，合理分配及運用文化資源，持續充實文化發展所需資源。

主席：請問院會，對於審查會所作之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決定：照案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

首先請吳委員思瑤發言，發言時間為2分鐘。

吳委員思瑤：（14時25分）主席、各位同仁。文化是國家的靈魂，文化力就是國力。對於文化基本法的立法，民間倡議了20年，本席在擔任立委的第1會期就召開文化基本法的立法公聽會，也提出完整的法案版本。感謝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的專業審查、文化部的積極推動，更要感謝民間文化界夥伴的長期投入，今天文化基本法始得以完成立法。
文化基本法就是文化的憲法，以根本性、原則性的上位法位階，來翻轉、改變過去由政府主導、由上而下的治理文化舊思維，微翻轉成為以公民為主體、由下而上的文化治理新模式。從今天開始，文化民主化的時代已經到來，每個臺灣人都擁有不可剝奪的文化公民權。

這次修法，我們確立了人民享有文化平等權、語言權、創作表意自由、文化參與權及文化救濟的權利，而創作者擁有充分的智慧財產權，文化藝術工作者則能擁有更具保障的生存權及工作權。

從今天開始，文化不再邊陲、不再弱勢。我們入法明定了文化預算應當寬列並合理分配、設置國家文化發展基金，並完備文化中介組織，引入民力來充足不足的文化資源，而本席長期推動的文化藝術採購排除適用一般採購，感謝能順利入法。

人人都是文化人，部部都是文化部。未來每4年召開一次全國文化會議，我們的跨部會文化會報也成立了，還有大家關心的文化影響評估也有完整可行的機制，我們邁入一個新時代，謝謝大家。

主席：請李委員麗芬發言。

李委員麗芬：（14時27分）主席、各位同仁。今天是臺灣文化治理的新頁，文化基本法的立法除了落實蔡總統的文化政見，也代表政府宣示重視文化、以文化立國的決心。

文化基本法不是藝文界專用的法律，也不只是文化部的職權行使法。相對地，文化基本法是為了保障我國所有人民的文化權，並規範整體國家政策文化思維，讓臺灣成為部部都是文化部的文化主流化國家。

本法最重要的部分乃是具體確立人民的文化權利，包括文化創作表意的自由權、文化的近用權、語言權、創作成果與著作權保障、參與文化政策制定的權利，並揭示文化權利的平等不歧視原則，最後也賦予人民在文化權利受侵害時，得依法律途徑進行權利救濟。

在第四條平等權條文，我主張除了平等不歧視原則之外，也應該對一些文化弱勢，例如原住民、新住民、兒童、少年、老人、婦女、身心障礙者、經濟弱勢者，應該要有積極權利的保障條文。可惜這一部分未能入法，但我仍會持續地督促政府積極保障弱勢的文化權利。

在政策面，本法除了將政府既有的文化任務做得完整的梳理、盤整之外，也額外宣誓了國際經貿合約訂定的文化優先原則，並應進行文化影響評估，也將觀光列入文化政策的一環，且制訂文化基金，讓文化經費的使用更為靈活。
最後，要感謝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的委員一起努力，才得以讓本法三讀通過。期盼文化基本法的立法，讓臺灣文化深耕，成為一個真正的文化大國。

主席：請張廖委員萬堅發言。

張廖委員萬堅：（14時30分）主席、各位同仁。今天能夠三讀通過文化基本法，讓臺灣的文化有了發展的根本大法，我想這是非常值得慶賀的一件事情，尤其是過去我們在保存臺灣的文化或者各種歷史的記憶方面，一直以來政府在訂定各種政策的時候往往都忽略了政策對文化層次的影響，這次在文化基本法裡面，主要是它首度納入文化影響評估制度的精神，未來政府在簽訂國際條約、法律制度或政策擬定的時候，必須考慮到對這塊土地上的國民生活文化有什麼影響。另外，我非常關心文化藝術工作者的勞動權問題，這次立法在第二十條裡面也明定了文化與藝術工作者的生存權、工作權的保障，以及藝文採購法可以不受到政府採購法的拘束。最後也用附帶決議的方式要求儘速修正相關法規的規定，確實改善了文化藝術工作者的勞動環境。

特別要感謝所有文化界的人士，能夠異中求同，放棄原來非常理想、完美的主張，為了讓文化基本法這一次能夠三讀通過，大家一起努力。雖然在文化預算保障、文化影響評估制度的強度上大家有所爭執，但最後為了落實、讓文化基本法能夠在這會期通過，所以我們得到共識，讓文化基本法完成三讀。我想這是振興臺灣文化環境的第一步，文化基本法通過之後，未來我們可以透過四年一次的文化會議，任何關鍵性的文化政策都能夠透過討論，有結論之後，我們可以進一步地再把這些精神入法，我相信這是臺灣文化的一大步，謝謝大家的努力！

主席：請蘇委員巧慧發言。

蘇委員巧慧：（14時32分）主席、各位同仁。過去3年半來立法院已經制定或修訂了多項重要的文化法案，像是文化資產保存法、國家語言發展法、文化內容策進院設置條例等等，希望從文化保存、語言使用與傳承、振興內容產業生態系等面向，提供完善的工具與法律保障，讓臺灣人民享有更健全的文化環境。今天通過的文化基本法自然更加意義非凡，因為它是一部具有上位指導概念的文化憲法，未來政府的法律、政策、預算編列、人事進用以及其他的應辦理事項，都必須納入文化基本法的各項精神，保障人民文化權利、落實文化治理、實現文化臺灣，我們將會有更具體的工具。

為了實踐、體現多元的文化環境，文化基本法具體從幾個面向來保障：一、明定民眾的各項基本文化權利，並賦予政府應積極保障的義務。二、政府的文化施政必須納入民眾參與，落實文化治理的精神，並且定期召開文化會議。三、落實文化施政的優先性與各部會的橫向連結，未來政府的重要政策必須提出具體的文化影響分析報告。再來，強化各項文化例外的措施，讓藝文採購、文化人士都能夠走向專業公共化。

文化基本法從1997年開始倡議，到此刻完成立法已經超過20年的時間，相信這一刻大家都和我一樣感動。不過，今天的立法只是一個開始，未來我們除了要全面盤點，並且修正不符合的法令外，一定要凝聚國內外、政府部門與民間社會更多的共識，大家才能一起向前走。

主席：請蔡委員培慧發言。

蔡委員培慧：（14時35分）主席、各位同仁。今天文化基本法三讀通過，展現臺灣文化的力與美，許多的朋友、許多的基層人士引頸期盼20年的文化基本法，在培慧擔任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召集委員以及不分黨派的所有委員共同討論、謹慎評估之下完成初審，並且在今天三讀通過，我們確立了國家的文化綱領、我們建立了行政院的文化會報、我們要求國家寬列預算。

在這樣的基礎下，文化基本法有七大亮點，第一點，奠定文化的基本價值、表意與創作的自由、平等權、近用權、語言權，我們尊重文化的多元展現。第二點，我們的國家語言納入手語，正是展現多元呈現以及性質差異的文化性、都會在這裡頭連結。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培慧特別強調的地域平權，我們要縮減城鄉差距、我們要展現城鄉共好，以及我們要擴展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不同職業的文化。第四點，我們也注意到文化工作者的勞動權，所以透過立法及附帶決議要強化藝文工作者的待遇。第五點，我們在文化的過程設下防火牆，文化會報應該建立文化影響分析報告，也就是文化影響評估的基礎。第六點，在進用人事上不完全是行政人員，所以我們也鬆綁了文化跟藝術人才的進用規定。第七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們展現了臺灣的文化力度、我們展現了臺灣的文化之美，所以我們拓展文化觀光，連結國際資源。文化基本法通過、2009年是真正的臺灣文化元年，展現臺灣的力與美。

主席：登記發言的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